
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征求《河南省工程造价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函

省发展改革委、省财政厅、省审计厅、省大数据局、省税务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工程造价改

革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建办标〔2020〕38号）有关要求，积极推

进我省工程造价改革，我厅组织制定了《河南省工程造价市场化

改革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现征求意见，请于 2021年 6月

10日前将意见建议书面交换至我厅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厅科技与标准处 胡智慧

办公电话：0371-66069856

2021年 6月 1日

河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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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工程造价市场化改革实施方案
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贯彻落实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工程造价改

革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建办标〔2020〕38号）有关要求，积极推

进我省工程造价改革，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，

建立通过市场竞争形成工程造价机制，实现工程建设管理造价、

质量、进度三大核心要素的最佳匹配，促进我省建筑业转型升级，

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

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省政府关于推进建筑

业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，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，

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，按照“综合施策、先易后难、试点引

导、稳步推进”的原则，积极推行清单计量、市场询价、自主报价、

竞争定价的工程计价方式，推进以市场竞争形成工程造价机制为

核心的改革。

（二）主要目标。调整优化我省现行定额计价体系，从 2022

年 1月 1日起，逐步向市场竞争形成工程造价机制过渡；到 2023

年底，初步形成工程造价市场定价机制；到 2025年底，基本建立

比较完善的工程造价市场竞价机制。

二、组织领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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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成立由分管厅领导为组长、厅机关有关处

室、省级工程造价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省推进工程造价

改革领导小组，具体工作由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科技与标准处牵头

组织实施，实行工作专班研究推进机制，有关省辖市住房和城乡

建设主管部门及其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协作推进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调整优化我省现行定额计价体系，逐步适应市场化改

革要求。以我省现行系列《预算定额》为基础，建立“概算+费用

+指标指数”的动态计价体系，为政府投资项目编制和确定概算提

供计价依据。逐步停止发布预算定额，对我省现行系列《预算定

额》适用范围和作用进行调整，建立工程造价构成要素市场化清

单，逐步解除工程造价构成要素与定额的“捆绑”，适应市场竞争

定价机制的要求。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市场材料价格信息不

再作为编制和复核清单计价、最高投标限价、企业投标报价的依

据，仅作为参考依据；引导计价主体根据工程造价数据库、概算、

造价指标指数和市场价格信息等编制和确定最高投标限价。

（二）开展项目改革试点，积极探索市场竞争形成工程造价

机制。在郑州、洛阳、开封自由贸易区或其它省辖市，选择符合

条件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和国有投资项目作为试点，原则上考虑从

投资估算或概算开始的项目作为试点。省厅指导试点项目所在地

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制定试点方案。一是开展“取消最高投标限

价按定额计价的规定”改革试点，根据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相



— 4 —

似度，选择一定数量工程造价历史数据，结合市场实际行情或通

过市场询价方式确定最高投标限价；二是试行取消现行工程量清

单计价规范有关安全文明费、规费等作为不可竞争费用的规定，

按照国际上较为通行的全费用综合单价计价，在满足设计要求和

保证工程质量前提下，投标人根据企业定额或企业实际情况编制

投标报价，其中安全文明施工费及规费也按企业实际情况编制；

三是在招投标阶段，根据与市场化相适应的计价依据，制定招标

工程评标办法以及与之配套的合同文本、工程量清单计算规则，

试行经评审合理价中标 ；四是加强工程施工合同履约和价款支付

监管，明确月进度或节点形象进度和竣工结算前最低支付比例，

全面落实施工过程价款结算，简化竣工结算手续，将施工过程结

算纳入竣工结算的组成部分。

（三）建立工程造价数据平台，逐步实现工程造价数字化管

理。优化整合河南省工程造价咨询市场监管信息系统、河南省建

筑材料价格信息管理系统现有工程造价数据，与省发展改革委招

投标、省财政评审、省审计有关工程造价数据实现互联互通共享，

形成省工程造价大数据库。按照统一的数据交换标准、工程类型

分类以及项目特征描述标准进行数据存储，通过云技术、大数据

技术、对采集的数据进行清洗，以及对各个阶段的项目数据进行

关联，通过科学的数学分析模型得到相关指标指数的区间值，逐

步形成工程全生命周期的专业大数据，满足政府投资项目估算、

概算、最高投标限价、建筑材料市场预测等不同层级的需求。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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快推进工程总承包和全过程工程咨询，综合运用工程造价大数据，

控制设计限额、建造标准、合同价格，确保工程投资效益得到有

效发挥。

（四）创新工程计价依据管理监督机制。研究制定市场主体

发布行为监管有关制度，建立信息发布主体信用评价机制，落实

信息发布主体责任。通过“河南省工程造价大数据服务平台”，构

建多元化工程造价信息服务方式。省厅或委托省级工程造价管理

机构按照地区、工程类型、建筑结构等定期分类发布人工、材料、

项目等造价指标指数，为政府投资项目投资估算、设计概算、最

高投标限价提供计价依据，实现概算、费用、造价指标指数的动

态管理。鼓励省内建设单位（房地产开发企业）、建筑施工企业、

设备材料生产供应企业、社会团体、事业单位通过“河南省工程造

价大数据服务平台”发布各自的人工、材料、机械台班 、工程造

价指标指数、投资咨询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、造价、招标代理和

全过程工程咨询等服务费用市场价格信息，供市场主体选择。各

级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协助同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加强对工程

造价市场价格信息发布的行为监管，严格信息发布单位主体责任。

（五）建立工程造价纠纷行政调解机制。省住房城乡建设厅

成立工程造价纠纷行政调解委员会，工程造价纠纷调解实行“首席

专家负责制”，发挥省、市工程造价管理机构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、

建设单位、施工企业等专业优势，把工程造价纠纷化解在萌芽状

态，切实维护有关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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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实施步骤

工程造价改革工作分三个阶段实施

（一）准备阶段（2021年 5月至 2021年 12月）

1.启动我省“概算+费用”计价骨架体系的编制，将现有《预算

定额》进行分类合并，调整现行《预算定额》适用范围和作用，

建立造价构成要素市场化清单，明确造价管理机构发布的材料价

格信息仅作为编制和复核工程量清单、最高投标限价、企业投标

报价的参考依据。

2.确定试点项目。郑州、洛阳、开封自由贸易区或其它省辖

市，选取本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建设项目作为工程造价改革试点项

目。原则上优先选择工程总承包、施工总承包、 专业承包等，采

用通用技术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。

3.规划建设河南省工程造价大数据平台。启动《建设工程造

价数据存储标准》《建设工程造价技术经济指标采集标准》和《建

设工程造价指标指数标准》（三个标准暂定名）编制工作，统筹规

划大数据平台的功能设计，与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审计、税务、

大数据管理等有关部门进行沟通。

4.研究探索创新工程计价依据管理监督机制。组织开展市场

主体发布行为监管制度、信息发布主体信用评价机制和信息发布

主体责任制度课题研究。

5.建立工程造价纠纷行政调解机制。制定工程造价纠纷行政

调解有关制度、明确有关工作流程。以工程造价大数据平台为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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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，建立工程造价纠纷行政调解网上办理系统。

（二）过渡及试点探索阶段（2022年 1月至 2023年 12月）

1.政策过渡。国有投资建设项目概算按照“概算+费用+指数指

标”新的计价依据进行编制，也可参照调整适用范围和作用后的

《预算定额》进行编制，逐步落实省厅有关造价构成要素市场化、

工程造价信息仅作为参考依据等新的计价政策。

2.积极跟进试点工作。对试点情况进行跟踪和监督，及时研

究解决试点推进过程出现的问题，不断进行阶段性总结，并通过

现场观摩交流总结等多种形式，宣传推广试点经验做法。郑州、

洛阳、开封等试点城市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在确保完成各项改

革任务的同时，探索更多改革创新亮点，梳理试点过程中好的经

验做法以及存在问题。

（三）总结提升阶段（2024年 1月至 2025年 12月）

根据试点和课题研究成果，基本形成符合我省实际的市场竞

争形成造价机制，工程造价大数据服务平台正式运行，工程计价

依据发布机制基本完善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加强与省发展改革、财政、审计、税

务、大数据管理等部门沟通协作，结合改革工作进展情况，共同

完善建设管理、招标投标、财政评审、工程审计、涉税信息等配

套制度，统筹推进试点改革。试点项目所在地省辖市住房城乡建

设主管部门应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，推进落实本区域改革试点

工作，加强与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的联系，及时解决试点中遇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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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，总结经验做法，形成上下协调一致的工作机制。

（二）完善配套制度。工程造价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

与创新的过程，通过调整与市场化改革要求相适应的工程量计算、

计价规则，招投标制度，合同示范文本相应计价条款，为试点项

目提供政策保障与技术支撑。

（三）建立评估机制。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建立试点工作评估

机制，组织工作专班专家加强对试点项目的跟踪评估，及时总结

经验和调整政策措施，为试点项目的推进提供政策咨询和技术指

导。

（四）加大宣传引导。省住房城乡建设厅通过“造价改革政策

解读”等方式，强化改革理念，营造全行业参与的良好氛围。各级

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也要积极做好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工作。

（五）加强信息报送。建立全省工程造价改革试点工作信息

定期报送制度。试点省辖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确定负责部

门和业务联系人，定期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书面报送试点工作的

开展情况，试点项目竣工后报送试点工作总结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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